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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3月 26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2014 年 3 月 31 日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董事陈顺先生因公务授权委托董事长王为

钢先生进行表决，董事孙万章先生因公务授权委托副董事长袁梅女士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

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因未按时完成相关

承诺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议案》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有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启动后，基于交易对方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未能如期履约实现有关《股权转让协议》

所涉承诺事项，为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

股票有关工作，同时以自筹资金向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德

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在上述事项进展过程中，因交易对方成都

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未能如期履约实现有关《股权转让协议》所涉承诺事

项，对目标公司厚地稀土的生产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对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失。 

鉴于上述损失已实际发生，经交易双方充分商谈，公司要求交易对方成都广



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就上述损失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2013 年 12 月 4 日，

公司收到成都广地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就上述事项向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收

购未及时履约的补偿承诺函》，主要内容为：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及刘国辉作为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中科

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成都广地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事项，在此不可

撤销地确认和承诺如下：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在本次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过程中未

能按照成都广地与中科英华 2013 年 3 月 8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

按时完成全部附件中所列示的作为收购前提条件的全部工作，影响了目标公司的

生产经营成果，给中科英华造成了损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承诺针对此损失对中

科英华进行补偿，补偿金额由中科英华根据协议规定进行测算并经成都广地及刘

国辉确认后协商确定。 

根据上述现金补偿承诺，经公司测算并与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协商，双方确认

由成都广地及刘国辉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8,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已收到成都广地支付的 8,000 万元补偿款项；

上述现金补偿事项对公司 2013 年度利润总额影响为 8,000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同意上述现金补偿事项及金额，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与成都广地及刘

国辉签署《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签署[关

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议案》 

鉴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国辉作为德

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因未能按照成都市广地绿色

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按时完成全部附

件中所列示的作为收购前提条件的全部工作，并就相关损失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经公司测算并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国辉协商，双方确认

由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国辉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8,000

万元人民币。董事会同意公司就上述现金补偿事项及金额与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刘国辉签署《关于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框



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19。 

三、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拟向光大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申请 3年期综合授信额度 4,500万元人民币，用于其补充流

动资金，并以其拥有的位于昆山开发区洪湖路 699号的土地厂房进行抵押。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